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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

有关规定，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以下简称合肥院）。

2．交易标的

合肥院持有的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作价由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

的标的股权的评估值确定。交易标的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安徽中

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评估”）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对交易

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国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4)第 132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14年 3 月 31 日，环境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 28,313.10万元，评估值

51,653.15万元，评估增值 23,340.05 万元，增值率 82.44%。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与交易标的评估值，经协商，环境公司 100%股权的作价最终确定为 51,653.15

万元。

4．发行股份

根据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733 号文 《关于核准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合肥院发行 41,421,932 股股

份购买环境公司 100%股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46,421,932.00 元。




